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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 5 月 2 日至 27 日，纽约 

 

  加强执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四条 
 
 

  美国提交的工作文件 
 
 

 和平核合作是不扩散条约的一项重要内容。美国完全支持许多国家以双边方

式或通过原子能机构开展和平的核活动，并为此提供了大量资金和技术合作。但

是，不扩散条约第四条明文规定：声称有权获得和平核活动利益的国家，必须遵

守条约第一和第二条规定的不扩散义务。任何违反第一或第二条的国家，都不应

获得第四条规定的利益。通过双边方式或通过原子能机构向这种国家提供的所有

核援助都应停止。美国希望，本届审议大会的审议工作将支持这一主张。 

 因为不扩散条约目前出现了不遵守条约所订不扩散义务的危机，某些国家也

妄称其他国家要求其停止正当的核计划或得到某些核技术是错误之举，所以，美

国认为本届审议大会应该就第四条的所有方面展开深入讨论。 

 美国建议第三主要委员会的报告和审议大会的任何最后文件都应采用下列

关于第四条的论述。 

第四条——和平核计划 

1. 大会承认不扩散条约对促进和平利用核能、减少扩散风险作出的宝贵贡献。 

2. 大会宣布，不扩散条约的所有供应国都应该在和平利用核能领域促进最广泛

的合作，并按照条约的不扩散目标适当考虑发展中国家的需要。 

3. 大会重申，不扩散条约缔约国的和平核计划必须符合条约第一、第二和第三

条规定的有关义务。 

4. 大会承认，恪守条约的不扩散义务是国际社会对能源、工业、卫生、农业和

其他领域和平利用核能保持充分信心的基本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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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大会对不扩散条约某些缔约国借和平核计划之名开展核武器计划表示愤慨。

大会呼吁采取严厉措施，解决条约面临的安全风险，并使国际社会保持对缔约国

之间和平核合作的信心。执行第四条必须完全符合不扩散条约的不扩散目标。 

6. 大会强调缔约国只有全面遵守第一、第二和第三条规定的有关义务，才有权

参加和平核合作并分享合作利益。 

7. 大会申明第四条没有规定违反条约不扩散义务的缔约国可以逃避由此而造

成的后果，包括针对其核计划采取措施。 

8. 大会申明，第四条所述的和平核合作必须与国家履行条约不扩散义务的行为

明确挂钩。大会宣布，要忠实履行和执行不扩散条约就必须削弱违反国获得核技

术的能力。 

9. 大会认为缔约国如不遵守条约第一、第二或第三条的规定，应至少中止通

过双边方式或通过原子能机构与该国进行的核合作。大会敦促不扩散条约的所

有供应国采取适当措施，中止使用过去提供的设备和核材料，并要求消除这些

设备和材料并交还原供应国。原子能机构应按照其《规约》的有关规定采取类

似的行动。 

10. 大会认为不扩散条约缔约国在开展合理的和平核计划时，应以建立信任为目

标，特别向本地区国家保证最大的透明度。大会注意到秘密行动将产生怀疑，有

损于对不扩散条约承诺的信心，届时将导致进行违反条约的活动。 

11. 大会申明第四条没有要求转让任何特殊的核材料、核设备或核技术。大会敦

促不扩散条约的每个供应国在完全确信转让不会导致扩散的前提下批准转让。 

12. 大会强调，执行第四条对于促进不扩散条约缔约国按照条约的不扩散义务行

使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并确保缔约国不违反义务滥用权利极为重要。 

13. 大会认识到应该实施出口管制，以保护各国不受不扩散条约缔约国借和平核

计划之名发展核武器能力而造成的危害，并认识到这种措施完全符合第四条的规

定。 

14. 大会注意到不扩散条约既不保证也不禁止获得任何核燃料循环设施，但是这

种设施应该遵守并完全符合国际标准和经济因素为该国量定的核计划规模。 

15. 大会理解对和平核计划是否遵守对条约不扩散义务的承诺进行的评估将取

决于若干因素，如透明度、恪守安全保障承诺、核计划是否与和平目的保持一致

等。 

16. 大会承认在可预见的将来有充足的燃料循环服务，目前没有全面并已投入运

行的浓缩或再加工设施的不扩散条约缔约国，近期内将不需要开始或完成这种设

施的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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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大会支持扩大国际伙伴关系，把新的捐助国和受援国纳入合作范围，如减少

全球民用研究反应堆使用的高浓缩铀库存，并使这种反应堆尽可能改用低浓缩

铀。 

18. 大会鼓励所有国家减少恐怖主义对和平核计划的威胁，确保对核材料、放射

源和相关设施采取有力的安保措施。 

19. 大会支持执行原子能机构《核安全行动计划》等为打击核恐怖主义所作的努

力，支持经修改的《放射源安全和保安行为准则》，并将迅速改进对原子能机构

90 多个成员国放射源的监管。 

20. 大会承认《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对于制定保护用于和平目的核材料的标准

极为重要，并支持为加强公约所作的努力，以使更多的国家加入这项公约。 

 


